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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 宁 省 财 政 厅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辽宁监管局
中国人民银行辽宁省分行

辽财金〔2025〕230 号

关于做好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工作的通知

有关金融机构：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和国务院关于大力提振消费、全方位扩大

国内需求的决策部署，进一步明确我省（不含大连）个人消费贷

款财政贴息申报、审核流程，更好发挥财政资金对提振消费的支

持引导作用，现将《财政部 中国人民银行 金融监管总局 <关于

印发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政策实施方案>的通知》（财金〔2025〕

80 号）转发你们，并就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工作流程

（一）预算申请。

贷款经办机构省级机构预估政策执行期个人消费贷款发放情

况和贴息资金需求，填报《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资金预算申请

表》（附件 2），于 2025 年 9 月 30 日前报送省财政厅，省财政厅按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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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预算编制有关要求，将省级配套贴息资金列入 2026 年省本级支

出预算。

（二）贴息申报。

政策实施期内，每季度结束后 5 个工作日内，贷款经办机构

省级机构对所辖分支机构上季度贷款材料、贴息申请情况进行严

格审核，向省财政厅、辽宁金融监管局、财政部辽宁监管局报送

贴息申请报告，填报《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资金申请表》（附件

3）并提供联系人及电话。同时，向省财政厅和财政部辽宁监管局

提供贷款合同、交易流水等凭证材料，贷款经办机构省级机构对

所报送申请材料的真实性、合规性、准确性负责。

（三）审核拨款。

辽宁金融监管局收到贷款经办机构省级机构报送的季度贴息

资金申请材料后，对贷款经办机构个人消费贷款发放和贴息金额

等数据进行汇总，于 15 个工作日内向省财政厅提供贷款经办机构

贴息资金汇总数据等材料。省财政厅收到辽宁金融监管局提供的

材料后，于 10 个工作日内完成上季度贴息资金审核拨付工作。对

于审核未通过的个人消费贷款，由省财政厅相应核减贴息资金；

已向借款人支付贴息资金的，由贷款经办机构以适当方式扣减或

追回。

（四）资金清算。

政策执行期满后，贷款经办机构省级机构对所辖分支机构贴

息资金清算情况进行审核，于 20 个工作日内向省财政厅、辽宁金

融监管局、财政部辽宁监管局报送贴息资金清算审核意见和贴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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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清算申请材料，包括贴息政策执行情况、《个人消费贷款财政

贴息资金申请表》（附件 3）、《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资金清算申

请表》（附件 4）。

辽宁金融监管局收到贷款经办机构报送的贴息资金清算申请

材料后，于 15 个工作日内完成汇总，提交省财政厅。省财政厅收

到辽宁金融监管局提供的材料后，于20个工作日内提出审核意见，

向财政部报送贴息资金清算报告，同时抄送财政部辽宁监管局、

人民银行辽宁省分行。省财政厅根据财政部辽宁监管局的审核意

见与经办机构清算贴息资金。

二、工作要求

贷款经办机构省级机构要组织做好政策宣传，在支持提振和

扩大消费的同时，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原则开展授信评审、贷后

管理，落实消费贷款利率政策，严格执行个人消费贷款监督管理

相关制度规定，不得借政策出台诱导居民进行借贷。贷款经办机

构应合理设置消费贷款额度、期限、利率，做好借款人身份、消

费信息识别，有效加强信贷资金用途跟踪和风险管控，防止挪用

于非消费领域、套取贴息资金。消费贷款利率要符合利率政策和

地区自律要求，对于违反利率政策和自律要求的，一经发现，人

民银行将指导利率自律机制进行处理，并将相关情况通报省财政

厅作为贴息发放审核的重要参考。

贷款经办机构省级机构对相关个人消费贷款进行结息时，按

照政策规定的贴息比例、贴息上限等要求计算财政贴息金额，在

向借款人收取贷款利息时直接扣减应由财政承担的贴息资金，并





























附件2

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资金预算申请表

填报单位：XX银行辽宁省分行          填表人姓名：                     电话：                       报送时间：                                                                                                     单位：  万元

机构名称

2024年度个人消费
贷款发放情况

预计2025年度
个人消费贷款发放情况

预计2026年度
个人消费贷款发放情况

政策期内预计个人消费贷款使用情况

预估贴息
资金需求

发放额
平均

授信额
加权平均
贷款期限

加权平均
贷款利率

发放额
平均

授信额
加权平均
贷款期限

加权平均
贷款利率

发放额
平均

授信额
加权平均
贷款期限

加权平均
贷款利率

个人消费贷款
支持消费情况

其中： 用于单笔
5万元以下消费

的金额

其中： 用于单笔5
万元及以上消费

的金额

XX银行辽宁省分行
（合计项）

分市明细：

1.XX银行XX市分行小计

……

注 ：机构名称仅填至市级分行 ，县级及以下分行由地市级分行汇总后上报。



附件3

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资金申请表

填报单位： XX银行辽宁省分行 填表人姓名： 电话： 报送时间： 单位：万元

地市级分
支机构/消
费金融公

司

贷款信息 个人消费贷款发放情况 个人消费贷款支持消费情况 贴息资金需求 提前还款情况

借款人姓名 身份识别码
政策期内累计
贷款发放额

贷款
合同利率(%)

实际贴息利率
（%）

（不超过贷款
合同利率的

50%）

是否为信用
卡贷款

贷款

到期日

上季度贷款

发放额

贷款

余额

贷款发放
账户支出

金额

上季度个人
消费贷款支

持消费情况

政策期内个人
消费贷款累计
支持消费情况

收款账户名称
其中：属于单
笔5万元以下消

费的金额

其中：属于
单笔5万元及
以上消费的

金额

实际消费领域
（单笔5万元及
以上消费填

写）

实际消费日期 天数测算
累计贴息

资金总需求

上季度贴息

资金总需求

其中： 单笔5万
元以下消费贴

息需求

其中：单笔5万
元及以上消费
贴息需求

提前还款日期 提前还款金额

合计                        -                        -                        -                        -                        -                        -                        -                        -                        -                        -                        -                        -                        -

XX银行
XX市分行

小计

                       -                        - 

1.… …                        -                        - 

2.……                        -                        - 

                       -                        - 

                       -                        - 

                       -                        - 

                       -                        - 

                       -                        - 

                       -                        - 

                       -                        - 

注： 1.每笔消费须单独列示；同一贷款人的不同笔消费须连续填写至相邻行。

2.如果涉及提前还款，在T-W“贴息资金需求”列相应扣减。

3.市级支行排列顺序为：沈阳、鞍山、抚顺、本溪、丹东、锦州、营口、阜新、辽阳、铁岭、朝阳、盘锦、葫芦岛。

4.单笔5万元及以上消费需对应填写实际消费领域。

5.辽宁金融监管局负责汇总内容包括：政策期内累计贷款发放额、上季度贷款发放额、贷款余额、贷款发放账户支出金额、上季度个人消费贷款支持消费情况、政策期内个人消费贷款累计支持消费情况、属于单笔5万元以下消费的金额、属于单笔5万元及以上的消费金额、累计贴息资金总需求、上季度贴息资金总需求、单笔5万元以下消费贴息需
求、单笔5万元及以上消费贴息需求、提前还款金额数据。



附件4

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资金清算申请表
填报单位：XX银行辽宁省分行                                     填表人姓名：                       电话：                                                                报送时间：                                                                                   单位： 万元

机构名称

政策期内个人消费贷款发放情况 政策期内个人消费贷款使用情况 贴息资金清算情况

发放额
平均

授信额

加权平均贷

款期限

加权平均

贷款利率

支持消费

金额

其中：用于单笔5
万元以下消费的

金额

其中：用于单笔5
万元及以上消费

的金额

实际返还

借款人金额

财政已预拨

金额

贴息资金

申请额

XX银行辽宁省分行

辖内经办机构明细：

1.XX银行XX市分行小计

……

注 ：机构名称仅填至市级分行 ，县级及以下分行由地市级分行汇总后上报。




